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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研究

1949- 1957年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与
农村社会变迁
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的研究

陈益元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复旦 200433)

摘 要: 1949- 1957 年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目标,是实现国家权力的下沉。下沉主要是通过运动建

政; 革命建政;政党建政三种方式进行的。农村政权建设的焦点、难点, 是乡村社会的动员、协调与控制问题。

支前反霸、镇反土改、互助合作等运动, 既使国家权力纵向上达至区、乡、社队层面, 横向上扩展到农民的生产、

生活领域; 又使农村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的重组、重构。它们的实现, 并不是简单的直线演进程式,

动员、协调、控制中的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 从始至终都存在着矛盾、紧张和冲突。醴陵县的个案研究, 就是从

这两者的互动轨迹来揭示其复杂面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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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 国家政权建设与农村社

会变迁是近年来学术界比较关注的课题。在研究时段上,

很多学者从现实需要出发,展开了对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政

治发展的探讨;在研究地域上, 已有的成果视点大多停留在

华北、华东、华南地区。基于此, 我们尝试以 20 世纪 50 年

代中南地区的醴陵县作为研究个案, 来考究中国共产党农

村基层政权建构的途径、方式, 以及在此基础上农村社会所

发生的深刻变动。以醴陵县为考察对象, 主要出于三个方

面的考虑:一、在研究框架上, 县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稳定

的行政建制 ,以县为立论视角, 可以摆脱乡、村微观个案研

究的限制, 能较为全面地探究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新的基

础上一步步地实现社会动员的,在此基础上,乡村社会各层

面又是如何应对的。二、人民公社前中南地区农村基层政

权的个案研究,有助于揭示中南地区与学界研究较多的华

北、华东地区在政权建设及由它所造成的社会变迁上的差

异和区别。三、醴陵地处湘赣边界, 20 世纪 20 年代是湘赣

革命根据地组成部分, 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最有特色。

民国时期, 它又是国民党军政人员来源最多的县份之一(何

键、刘建绪为代表)。和平解放的方式 ,程潜、陈明仁的桑梓

地, 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的路径、方式和乡民的反映

会有不同于老区的特点。因此, 以档案、方志为资料, 经过

由县到乡、村;再由村、乡到县的上下互动轨迹的考察, 是有



可能揭示出中国共产党 1949- 1957 年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

真实图景的。

一

晚清以降,醴陵地方社会成为国家或以国家为名的各

种势力的不断侵蚀。进入民国后,各派军阀、国民党为加强

对农村资源的提取力度, 更是加剧了对土地的掠夺和对农

民的控制。总体而言, 醴陵县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国家权

力加强同农村社会裂化的逆向图景。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

始,国民党相继在醴陵农村推行了区制缩编( 1930 年)、乡镇

内推行保甲制 ( 1935 年 )、撤区并乡( 1938 年) 三个举措,

以图实现国家权力的下移和农村基层社会的控制。但是,

国民党基层管制群体的劣质化同农民负担的严重化是相伴

而行的[ 1]。这样, 国民党的政权建设无可避免地走向了 内

卷化 的道路。

1949年 7 月醴陵的解放,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要完成合

法性基础的转换, 这种转换在政权上的体现, 就是要实现

县、区、乡各级政权的替代。但醴陵新区的特点(大地主、伪

党团、劣绅、神祖祀会等传统力量有较大的权势) , 决定了农

村基层政权建设会经历一个独特的过程和道路。

县、区政权的接管是在二野、四野军事压境下进行的,

没有发生大的武装冲突。从 1949 年 8 月份开始,在南下干

部、地下党员力量的努力下, 人民解放军相继接管了县政

府、县党部、警察局、税捐处、田粮处等 21 个单位。区级政

权接收了清泉、河清等 15 个乡镇公所。由于醴陵是湖南和

平起义代表程潜、陈明仁的家乡, 对思想较先进, 无反动行

为;有培养前途, 能为人民服务;群众不痛恨的旧职员, 留用

了 70人, 解散了 143人。

建政初期干部的缺乏, 决定了必须培养大量的地方干

部。以县党政群机关为例,到 1950 年止, 35 岁以下年轻干部

占总数的 77. 07% ,没有 46岁以上的老年干部。妇女干部从

零起点发展到占干部总数的 2. 07%。培养年轻、妇女干部,

显露出新政权重启炉灶的意图。但该年无党派干部达到了

干部总数的 13. 9% ,超过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干部的增长

比例[2] (P617- 618) ,呈现出党利用统一战线优势, 发挥各基层积

极性的建政目的。到 1952 年底, 随着贫雇农分子的大量涌

现, 干部净增长数在 1951 年基础上,超过了 1950 年的总数。

贫雇农积极分子、共产党员、共青团员, 是增长的主要成分。

与县、区干部的委派、配备相比,乡级政权则需经过一个召开

农民代表大会建政的过程。要当选乡干部,第一要经受过政

治运动的锤炼;第二要有四项要件,经受三项审查。即历史

清白、一心为劳苦人民搞翻身、大公无私、有培养前途; 以及

思想、作风和立场的审查[3]。第三是要通过农民代表大会的

选举。从实际操作层面看,由于县、区政权的重视,以及贫雇

农不能少于代表 2 3 比例的硬性规定[ 4] ,党提出的候选人基

本都能顺利当选。这样,农民代表大会实质上主要起了一个

社会动员的效果。

1949- 1952年, 县级政权体现出明显的过渡、全能的特

点, 4年中县委书记换了 3 任、县长每年调换 1 个, 都是上级

任命的南下干部[ 2] (P591- 592)。在县级政权横向结构上, 实行

县长兼理法院院长 ,区位书记(区长)兼理分区(庭 )审判长,

行政兼理司法、刑事和民事的体制[2] ( P656)。这种体制, 有利

于党政权力驾驭、控制农村各项社会改革运动,但也会造成

实践中司法、检察屈从于党政权力的弊端。在清匪反霸、土

地改革所判定案中,就有占判案总数 6. 2%的错捕(押、判 )

案[ 2] (P663)。在党力量的控制和发展上, 区党委会随行政区数

的增加而同步增长, 体现了区为县府派出机关和党要驭政

的特性。乡及乡以下农村党支部和党员的发展, 则经历了

一个高、低、高的 V 字型路径。1949- 1951 年, 党支部逐年

减少。1952 年却猛增到解放时的 2 倍。1949- 1952 年党员

人数分别为: 1249、1006、927、1412 [2] ( P275- 276)。根本原因在

于, 1949冬到 1950年春是醴陵基层建政年, 上级委派的党

员基数较大。1950 年冬到 1951 年是整顿查评年, 农协、武

装自卫队、支部负责人、党员等,都经受了历史是否清白、是

否经常参加支部生活、是否积极参加双减、退押运动的审

查。所以, 党员人数出现了下降。1952 年土改中大量贫雇

农分子的加入,使党员人数猛然翻番。这说明,象醴陵这样

的新区, 党力量的发展有一个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从运

动中锻炼和发现党员的过程。

为实现新区社会的从旧转新, 中共发动了一系列的政

治运动。征粮支前、清匪镇反运动的开展, 就是要从经济、

政治上扫除政权建设的阻滞力量。1949 年县区政权接管

后, 为完成二野、四野过境醴陵的粮草供应, 成立了以地下

党员为骨干的征粮机构 支前委员会。操作上, 既调动

各阶层参与征粮评议会, 又保证贫雇农分子在评议会的领

导作用; 既发挥保甲长熟悉本保、户土地的数量、贫瘠和人

口等优势, 又使其作用停留在拿出欠粮名单, 引领贫农团催

送粮谷层面上。 经由征粮运动, 支前委员会的社会动员由

乡延伸到了保、户, 起着乡以下过渡性政权的功用。保甲长

失去了昔日的气焰 ,乡村权威受到了经济上的重抽、政治上

的边缘化。贫雇农阶级得到了运动的锤炼,也表露出 吃大

户 、强行征粮 的行为取向[ 3] (P133)。

在醴陵农村,劣绅、土匪恶霸、旧政权顽劣,神祖祀会等

一直以来有着较为强大的力量, 因此, 镇压反革命, 就是一

场表明新政权实力和形象的运动。它的范围不仅仅是恶

霸、特务、土匪、反动会道门、反动党团骨干五方面敌人, 还

包括横行乡里、历史犯、现行反革命等人员。到1953 年 9月

止, 全县打击的五方面敌人为 1 677 人(主要是反动党团骨

干、恶霸) , 其他方面敌人却高达 2 271 人。这说明镇反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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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和对象扩大化了, 但这种现象有利于社会动员和政权建

设。在这场运动中, 有 1 4 的群众参加了控诉检举; 涌现出

的区、县、省劳动模范有二千多人;促发成立的常年互助组、

临时互助组有1 376个。不足的是, 运动有偏离和 左化 的

现象, 有些干部和群众把有落后思想、对政府怀有不满情

绪、张贴反动标语、造谣迷信、担任过伪职的人,都定为反革

命,引起了一定程度上的思想混乱。

为打破农村中以血缘、地缘为基础和纽带的宗族、家族

势力, 1949 年到 1952年, 县委进行了 3 次区划调整, 重构了

一套新的乡村组织网络。1950 年春, 为便于发动群众进行

土改, 醴陵原来的 5 个区被分解为 11 个区, 区以下废除保

甲,确立乡为基层政权单位。这样,国家权力就由县、区下

移到了乡。划乡的主要原则是 方便联系群众 和 适应土

改 ,由此开创了行政力量主导乡村网络重建的先河。1951

年划小乡时, 也基本是划乡委员会按照上面的计划, 以数

字、人口、面积为依据,较少考虑地缘、宗亲因素。区、乡数

相应增加到了 15个和 154 个。这样, 经过区乡的重划和调

整,农村形成了一种混合、杂居的新行政格局, 家族活动空

间呈萎缩化趋向。1952 年县委更是强调乡的细小化, 乡总

数由 154个增加到 496 个, 跃进 了 3 倍。因此, 经由 3 次

划乡建政运动,农村基层原有的社会组织网络被分割了,以

国家权力为中心的社会整合格局得以初步形成。

从本源上说,土地改革, 是一场国家权力更为深刻影响

农村社会的运动。土改工作队的行为操略; 诉苦(涵盖说理

斗争、阶级划分)中的国家意识建构; 新社会政治结构的形

塑,造成了农村社会结构、关系和农民价值观念的深刻

变化。

以改变土地占有关系为转轴来实现农村社会变动, 是中

国共产党民主革命以来的主要法宝。醴陵地权的实际情况

是, 以人口、土地占有比计算, 地主阶级人口占 4. 45%、土地

占26. 68% ;神祖祀会、公产占26. 13%的土地;中农占 24. 5%

的土地;贫雇农人口占 48. 97% , 土地占 11. 86% [4] (P8)。这种

族田、公田占有量大, 宗族、家族权势力量有影响的状况, 决

定了土改不会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土改以 1951 年夏为界分

两个阶段进行,就是这种复杂性的体现。因此, 细微地探究

中共派驻农村的土改工作队的操略,有助于呈现乡村社会动

员的具体景象。

概括地看,土改工作队在动员策略上主要采用了三种

方法。一是攻心洗脑, 以苦连苦的发动方式。二是采取工

作队发动根子, 根子串联贫雇农的环环相扣方法。三是实

现贫雇农分子 跳龙门 的目标。在发动方法上, 先以重点

乡引领副点乡,再由点(土改乡)到面(非土改乡)展开, 最后

达致从下到上、重点突破、四面开花的效果。但是, 这种策

略的实行, 取决于工作队力量的配备和农民的觉悟程度。

第一期土改中,工作队员为达到快捷社会动员的功效, 迁就

农民,很多区乡出现了打吊的现象, 斗争波及到了小土地出

租者、富农、工商业者。中央认为,土改分田(包括其他生产

资料)只是外在的显现形式, 根本目的是要实现农村社会结

构和关系的重大变动。因此,不树立贫雇农骨干, 思想动员

为 夹生饭 的 恩赐分田 、技术分田 , 本质上都是 和平

土改 [5] ( P145)。

这种 和平土改 是不利于达致党规划社会变迁目标

的, 因此,第二期土改从三个方面加大了贫雇农骨干的树立

和思想分家工作。第一、以访贫问苦会、贫雇农代表会、农

民代表大会为中心,解决思想的分家。三环紧密相扣, 改变

了原来 登门造册 , 以及 疾风暴雨 后旧势力 雨过天晴

的状况。据 70 个土改乡的统计, 参加贫雇农小组的贫雇农

达总数的 56. 3% , 女农协会员达会员总数的 40% , 安天、自

卑、宗族、地域等思想和观念 ,有了根本的转变。第二、使动

员话语同农民利益相关联。政策宣传上, 提出既要满足贫

户, 又会照顾原耕;既要分田 ,又会三榜定案。第三、在社会

动员上, 推行一套 点面结合, 面面生根, 根根串蔓, 连蔓为

片, 连片为面 的路径。全县各区有重点乡, 重点乡中有重

点村, 重点村带副点村,重点乡带副点乡,干部 你来我去 。

这种逐步推进的模式和逐步放大、凸显的阵势,实现了主客

体的紧密结合,是一种对乡村底层社会的充分社会动员。

要更为具体地了解乡村社会动员中国家权力与农村社

会的互动图景, 就有必要对诉苦、说理斗争、划分阶级作具

象的分析。形式上, 这三者有一个递层推进的逻辑; 实质

上, 三者是辨正相联的。诉苦是斗争的基石; 斗争是诉苦的

目的和划分阶级的前奏; 划分阶级是诉苦和斗争的最终目

的。三者环环相连 ,紧密关联。

解放初期, 醴陵很多农民对何为苦, 苦从何来, 苦的表

现等, 观念淡漠。清安乡群众诉苦是为了分田,西岸乡有的

贫农提出工作队若一再诉苦就不来开会。为扭转这种局

面, 工作队员从贫雇农的生活琐事中问苦、引苦, 即从农民

生活的具体事例(如能吃到大米、有衣服穿等) 解释翻身的

含义(靠党和政府) , 以此换取根子的心灵感应。这样, 经由

防、问、引苦, 党所倡导的政治文化有力地锲入了乡村社会。

它强调的是对党的感激、对原有乡村权威的仇视。在此文

化权力的基础上, 再进行声势浩大的诉苦、论苦。因为, 不

诉苦就不恨、不恨就不斗争、不斗争地主就打不垮、地主打

不垮就翻不了身。这个不断演进的图式,上联国家权力 ,下

接基层民众。醴陵县的诉苦、论苦, 在路径上是由上到下、

由贫雇农到整个农民、由男女一起诉到妇女诉苦、由诉地主

个人苦到诉整个地主阶级苦。在苦的内容界定上, 既有地

主阶级剥削的血淋淋现实; 也有农民不以为然或认为天经

地义的、而在工作队看来是属于剥削的生活小事; 还有原已

不成问题、随着形势发展又需重新界定的事件。关键是要

使农民由自在体转向自为体,意会到国家、党、斗争、翻身的

伟力。

斗争 ,是将农民心理的苦、仇外化为行动上的决裂, 它

是划分阶级阵营, 重构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斗争会在宗

族势力影响较大的乡村曾遇到过比较尴尬的场景, 清安乡

就出现了 台下的就只望台上的开口, 台上的就望背后开

口 (群众望骨干、骨干望工作队员)的局面。思想分家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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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和平土改 后,替代的是宏大、激烈的场面。地主的屋场

变成了战场; 男斗男, 女斗女, 儿童斗儿童, 男斗农具, 女斗

衣,出现了 扯破脸皮 、面对面 无情斗争的高潮。接续斗

争高潮的,是阶级的划分。通过解放、中立、打倒的办法,授

予不同阶级以差别各异的政治权力,重分乡民的社会生活。

醴陵阶级划分, 主要以两查 (查土地、人口)、两算(算劳动、

剥削)、一比(比生活)为准绳。不同阶级的政治待遇和地位

是不同的, 贫雇农贴红榜, 富农及其他成分贴黄榜, 地主贴

白榜。从本源上看, 查、算、比, 皆是以国家权力为依违的。

阶级划分的具体化、数字化, 能使权力找到温情、互惠乡村

传统的裂缝和缺口。裂缝的出现、缺口的打破,又是以国家

重构农村社会关系为转移的。

因此,土地改革绝不是简单的交田问题,以地权变动为

转轴而引发的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 是运

动的根本所在。经由运动的动员、熏陶和锤炼,一批新的政

治精英开始成长。他们既在心理、行为和价值理念上, 有别

于传统的乡村权威,又在社会急剧转变条件下,经受着如何

结合革命与生产的煎熬。以区级干部的素质、结构为例,

1952年 10 月全县 32 个区干部中, 45 岁以下的占了 31 人;

农民出身的占了 15 人; 72%是小学程度程度, 都是经由土

改斗争上升的。这种面相,表明新政治精英的选拔和提升,

主要取决于出身及对运动的态度, 由于上升的裁定权在党

和政府一边,因此, 他们必然对权力的授予方负责, 对地方

利益关注少了。再有, 他们的知识素养、工作作风, 使得实

际生活中出现了 单打一 、李四喜 现象。实际上, 急

躁情绪、松懈空气和精力分散, 反映的是新政治精英革命与

生产 两不误 的二难处境。醴陵干部面临的 三骂 , 就是

这种窘境的体现。他们说, 回家老婆骂 (不做家里事)、

完不成任务同志骂 (如下乡收税 )、做了工作落后群众

骂 (群众说是新式二流子 )。有的埋怨基层工作艰难、繁

复,说, 乡下工作不打伞晒人,走起路来石子压人, 群众发动

不起闷人, 发动起来控制不住急人, 作不好领导上批评逼

人。据 1952 年统计, 全县有这种思想的区、乡干部达总数

的一半以上。

国家权力的深入还使农村社会结构和关系发生了深

刻、革命性的变动 [ 6] (P341)。土改后, 醴陵地主土地由人平

7. 42亩减为 0. 95 亩, 富农土地由 2. 65 亩减为 1. 85 亩。此

外,地主、神祖嗣会的房屋、家具、粮食、耕牛、农具均被没

收。这样,地主阶级的社会权力无可避免地被剥夺了, 政府

的政治权力成为推动农村社会变迁的关键力量。与此相

反,贫雇农、中农人平土地分别由 0. 3 亩、0. 92 亩增加为 1.

15 亩、1. 34 亩[2] ( P173)。经济地位的提升、政治通道的开畅,

使他们对原有各路神仙不再膜拜,要珍惜、感谢的是党和政

府[7]。

二

上述一系列运动的开展, 都是在国家权力推动下进行

的。农村社会结构的重组、社会关系的重构,使得乡村社会

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动。从政权建设层面来说, 中国共产

党显示出一套不同于国民党的建构农村基层政权的路径和

方式, 最可称道的是, 它摆脱了晚清、民国以来国家政权建

设失败的命运,为农村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固的执政基础。

问题在于, 土改后党如何判定农村的实际状况、怎样决

策农村的发展道路和方向, 直接决定着形成怎样的国家与

社会关系。此时, 毛泽东最为担心的, 是土改后农民土地所

有制的发展与国家控制力两者的紧张。阶级的不断转化、

干部群众中松气的 李四喜 现象等, 被认为是发家致富思

想对革命秩序的冲击。为扭转这些不利因子的影响, 党提

出了过渡时期理论 ,决定借助党的威信和政权的力量, 解决

农民个体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问题[8]。依此, 土改

完成后, 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是中国

社会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最好办法, 就是在农村

实行互助合作、统购统销运动, 以此来化解农民土地的个体

所有制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矛盾。

首先看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在开始, 醴陵的互助组

大多是为插秧、抗旱、收割等临时性需要组织的, 具有 忙时

互助闲时散 , 忙互闲不互 的特点。土改结束后, 县区乡

政权加大了对互助的领导,要求乡干部、党团员尽可能加入

互助组。以碧山乡为例, 全乡 14 个党员全部参加了互助

组, 30个团员中有 26 个参加, 乡政委员 67 人中有 60 人参

加。政策上, 各级政权都制定了一些对互助组的优惠方案,

很多干部看好互助组响应政府政策快的功能。很多农民反

映, 很多事情, 互助组到乡上一说就通, 单干成了 无娘之

子 。因之,在成立的互助组中, 有为贷款、贷肥的, 有为当

劳模的, 还有怕征粮、怕定产、怕捐献的。

1953 年,中央提出防止 新富农 出现和 两极分化 方

针后[ 9] (P437) ,改造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成为了农村的主

流话语。这样, 农村基层政权的指导思想变成了防止中农

富农化、富农 资本主义 化。互助组、合作社的行政化趋

向, 党政力量的联手, 农村组织化程度的加大, 就是这种政

权建设的必然产物。这年, 党支部是醴陵互助运动中的核

心和堡垒。为促进互助运动的大发展,采取由党员、积极分

子充当农村基层组织的领导。以 12 区为例, 34 个新党员

中, 担任乡长的 8 人、农主席 9 人、妇女主任 2人、政府委员

6 人。组织力量的强化, 致使该年互助组数从前年的 1 727

个猛增到 7 117 个, 一年时间增长了 4 倍多。喜中堪忧的

是, 由于有些干部对发家致富的人 戴政治帽子 , 对富裕阶

层 揩油 , 甚至提出 消灭单干户 的口号, 造成了农村各阶

层生产关系的 十分紧张 。在此惶恐形势之下, 互助组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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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上半年, 长沙县 15 区农裕乡朱中立 (他曾

做过 12 年的长工) , 通过土改, 他分了田, 结了婚 , 生了孩

子, 还被选为副乡长、团支部书记,群众称他是 四喜临门 。

他认为: 革命已经到头了, 当干部吃亏, 并辞职要求回家种

田。提出, 我一生受苦没得田,现在分了田, 我已经心满意

足了, 还要干革命干什么。



在数量上有大发展,可在促进生产上却困难重重、有的甚至

有垮台的危险。

在此危局情势下, 1954 年醴陵构建了一套互助组、互助

联组、乡互助合作网的纵向组织体系和联席会议制度, 以图

扭转不利局面。乡政府、党支部控制互助合作网和联席会,

相继召开联组长碰头会、互助合作委员会(党支部书记任主

任,重点互助组长任副主任)碰头会、乡联席会议。党支部、

乡政府布置生产任务,党执委、乡干部分组、分片包干负责。

这种单个农民 互助组 互助联组 乡互助网的组织路线

图,积极的方面是重新恢复了原来垮台的 158 个互助组,不

足点是很多基层干部片面理解和贯彻中央提出的积极领导

方针。据湘潭地委的调查,醴陵县区乡很多干部认为, 积极

领导就是互助组组织多; 积极就稳不得。这样, 并组、跳组

转社就势所必然了。

1955年夏是醴陵互助组和合作社发展发生重大转换的

关键时期,此后, 农业社取代了互助组的位置, 成为基层政

权重点推动的对象, 1955 年合作社总量达到了前年的 60

倍。合作社的迅猛发展, 与基层政权的操略息息相关。首

先,宣传上采取了单向度、层层发动的策略。单向度的预设

逻辑是: 生产力不发展, 造因是落后的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

的脆弱, 主因是生产资料私有制; 生产关系改变, 生产必能

大发展。层层发动, 是指对现贫农、下中农、上中农进行一

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思想灌输。现贫农, 是 当家作主 的教

育;新中农的中、下中农,是 依靠谁翻身 的启发; 老中农的

下中农,是 小农经济经不起风吹雨打 的攻心。其次, 党政

力量对农业社的驾驭, 是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在控制体

系上, 实行党委、支部、党员对社的纵向领导。在领导机制

上,贯彻支部决定农业社政策、干部、社章、生产的制度。

党政力量的联手, 推动和助长了醴陵农业社高潮的到

来。建社计划多次修改, 7 月份计划就由初始的 600 个, 改

为 1 080个再改为 2 169个。此后, 社规模的 跃进 成为基

层政权高扬的主流。在口号上, 县委已提出要大办区域涵

盖一个或几个乡、规模在一、二百户或更大的大社。这样,

刚建立的初级社被转为高级社,一批互助组、单干户被直接

吸收到初、高级农业社。1956 年, 县委更是强化组织工作

为合作化服务的方针,要求社社建立分支、生产大队成立党

小组。同年 9 月,在批右倾运动中,初级社按行政区划全部

转并为 785 个高级社, 入社农户达到了总农户的 97. 5%。

1957年反对 两条道路 的斗争, 更是促发了群众性的 坐大

船 和 有风走风 的高潮。所有这些, 都是在 政府要升,

不得不升 的压力下促发的。与此形成反差的是, 农村社会

并不安稳,农业生产出现了无人管理、负责的现象。清安铺

乡互助组长把转社比作治好了周身病 ;南桥乡更是出现了

转社申请书如雪花飞来的奇特景观。有的新、老上中农甚

至 合作社开会不通知他们, 也跟着来 , 显露出一副惶惶不

可终日之态。可是,农业社的表面风光却同现实农业生产

的凋敝形成强烈反差,农村中油菜发了黄, 冬季作物无人培

育成了麦子。

与合作化双管齐下的是, 从 1953 年开始, 醴陵县推行

了粮食的统购统销。它同互助合作运动紧密相连、互为因

果, 这两者的互动, 极大地巩固、深化了政权的力量。本质

上, 粮食购销是要在原料供给和市场销售两头根绝 资本主

义 的来源,这样, 就必然会借助政权的力量来堵塞农村 资

本主义 的发展。在醴陵, 县委要求县区乡干部必须深入

社、组、户, 以造成 走声势、走浪潮 的局面。1955 年粮食三

定(定产、定购、定销)政策出台后, 更是构建了由农业社、互

助组到单干户逐层拉手协商的网络。这样, 党和政府的影

响力就扩展到了田土数量、产量的确定, 粮食市场的设立、

管理, 农村居民的留粮标准等产供销环节。为完成任务 ,有

的干部层层增加统购机动数, 甚至要求农民拿出口粮来卖

爱国粮、光荣粮和政治粮。有的乡长认为, 搞社会主义, 不

来点强迫命令就搞不成。这样, 在粮食统购中就出现了区

乡干部挨户查仓, 硬追硬逼, 甚至采取捆、吊、打、跪等国民

党的做法 ,引起了群众的极大不满。在此情势之下, 唯有加

入合作社才是明智、合理乃至无奈的选择。因此, 一方面统

购通宵有助于 把农民推向集体化的道路 [ 10] (P175) ; 另一方

面合作化又有利于政府粮食购销的便利, 这是一种互为促

动、互为强化的关系。

三

从前文我们对 1949- 1957 年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的实

践可以发现, 一方面中共通过发动征粮支前、清匪镇反、土

地改革、互助合作、统购统销等政治经济运动, 使国家权力

由县逐步下移到了区、乡、村层面。这种政权建设之路, 是

对农村进行社会、政治动员的结果, 具有鲜明的建构性特

征。另一方面, 在国家权力推动下的各项社会变革运动中,

农村社会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动。醴陵县的个案

显示, 从 1949 到1952年, 中共通过征粮反霸运动废除了旧

有的保甲制, 建立了乡村基层政权。通过地权变动、划乡、

镇反运动 ,重构了农村的社会结构、网络和关系。在农村基

层政权建设上, 中国共产党建政的基础、路径和方式, 都截

然不同于以前的政权模式, 体现出一种全新的风格。土改

工作队的派驻,思想的分家, 诉苦、阶级划分等活动, 使国家

权力、阶级意识、党的政治文化成为乡民生活必须感知的对

象。从实质上看, 这种政权建设的从旧转新, 有效解决了民

主革命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土地的承诺, 政权合法性基

础扩大了、坚固了。1953- 1957 年的互助合作和统购统销

运动, 最为根本的是要化解土改后重建的农民土地所有制

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紧张。互助组 初级社 高级

社的逐层演进, 使党已建立起来的基层政权和党的系统能

够通过这些名义上的经济组织,来引导、掌驭农村社会的发

展方向; 统购统销的推行,更是使政权的力量渗透到了乡民

的生活领域。从此 ,为最大限度地提取农村的资源以实现

工业化的目标, 在农村中就必然会对农民的生产、生活进行

各方面的强化控制。土改时期, 国家同农民结成同盟来反

对地主; 合作化时期,国家依靠党政力量来实现对农民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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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这种前后不同的政权建设的指导思想, 直接影响到这

两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村政权建设的模式选定和农村社会

发生变动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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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Construction and Flux of Rural Society of CCP during 1949-1957
A Case study in Liling County,Hunan Province

CHEN Y-i yuan

( 1. College of I nternational Relation and Public Affairs , Fudan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433;

2. Hunan College of Industry , Changsha, Hunan 410000, China)

Abstract: The goal of CCP s power construction in the rural grass roots during 1949-1957 was to transfer the state

power to a lower level,which was conducted by threeways of movement, revolution, and Party construction. The focus in

rural power construction was to mobilize, coordinate, and control rural society. Through series of measures taken, the

state power was extended, and social relation reconstructed.However, conflicts appeared during the whole process. The

case study in Liling County can best illustrate this.

Key words: state power; rural society; Liling County; power in grass ro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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